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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
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下午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网络
投票时间为：（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 2021 年 7 月 15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30 人，代表股份 747,392,57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244,405,750 股
的比例为 60.0602%。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2 人，代表股份 593,743,695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7.7130%；（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
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 人，代表股份 153,648,879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2.3472%；(3)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 17
人，代表股份 91,428,37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347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
届监事会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 年修订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任期为三年，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
制选举傅光明先生、傅芬芳女士、陈榕女士、陈剑华先生、周红先生和丁晓先生六人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中的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傅光明先生， 获得选举票 744,554,55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0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 88,590,359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59%。

2、 傅芬芳女士， 获得选举票 737,386,885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61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 81,422,69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563%。

3、 陈榕女士， 获得选举票 742,339,80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3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 86,375,61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735%。

4、 陈剑华先生， 获得选举票 742,339,79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3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 86,375,60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735%。

5、 周红先生， 获得选举票 737,805,78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7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 81,841,589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144%。

6、 丁晓先生， 获得选举票 742,235,19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0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 86,271,00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591%。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傅光明先生、傅芬芳女士、陈榕女士、陈剑华先生、周红先生和丁晓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的非独立董事。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任期为三年，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
选举何秀荣先生、王栋先生和杜兴强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1、 何秀荣先生， 获得选举票 747,405,00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1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 91,440,814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136%。

2、 王栋先生， 获得选举票 747,377,46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 91,413,265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

3、 杜兴强先生， 获得选举票 747,388,06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 91,423,865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1%。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何秀荣先生、王栋先生和杜兴强先生三人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
的独立董事。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关于公司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监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的任期为三年，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之日起计算。 本次会议采
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张玉勋先生和龚金龙先生两人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张玉勋先生， 获得选举票 747,405,51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17%。

2、 龚金龙先生， 获得选举票 746,089,43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56%。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张玉勋先生、龚金龙先生两人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
监事。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蒋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 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20 年修订 )》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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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下午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
知已于 2021 年 7 月 8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职工代表监事以及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召集和主持。 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和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

权。
选举傅光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长傅光明先生简历附后）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任命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表

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选举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董事傅芬芳女士、董事陈剑华先生、董事周红先生、独立董事

何秀荣先生五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并由董事长傅光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 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选举公司独立董事杜兴强先生、独立董事王栋先生、董事周红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选举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独立董事王栋先生、独立董事何秀荣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
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选举公司董事傅芬芳女士、独立董事杜兴强先生、独立董事何秀荣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
董事杜兴强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杜兴强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主任的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
董事王栋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 王栋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
任的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
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
由独立董事何秀荣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何秀荣先生担任第六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的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
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傅芬芳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为
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总经理傅芬芳女士简历附后）
十、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总经理傅芬芳女士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榕女士、陈剑华
先生和廖俊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林奇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
均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聘任陈榕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聘任陈剑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3、聘任廖俊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4、聘任林奇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董事长傅光明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廖俊杰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廖俊杰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附后）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董事长傅光明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曾丽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

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证券事务代表曾丽梅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附后）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碧惠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其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审计部负责人陈碧惠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附件：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1、傅光明，男，195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傅光明是公 司创始人，现任公

司董事长，兼任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福建圣农食 品有限公司董事、福建圣农发展
（浦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圣农发展（政和）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海圣饲料有限公司董事、
浦城县圣农伊博蛋白饲料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浦城县海圣饲料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光
彩事业促进会副会 长、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执行会长、白羽肉鸡
联盟 主席、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福建省南平市工商联主席兼慈善总会会长。 曾任中 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福建省委员会委员；曾获福建经济“年度杰出人物” 称号、海峡西岸经济
区建设突出贡献奖、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改革开放
40 年杰出民营企业家”纪念章、“70 年?影响中国食品工业进程企业家”荣誉称号、第五届全国
优秀创业企业家、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CCTV2007 年度十大三农人物”、 福建
省突出贡献企业家等多项荣誉。

傅光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461,847 股股份， 通过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217,307,939 股， 其直接 、 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220,769,78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1,244,405,750 股的 17.74%，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傅光明先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傅芬芳女士系父女关系，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周红先生系郎舅关系、与公司其他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傅光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傅光明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
订）》、《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傅芬芳，女，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 现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兼任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圣 农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西
圣农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圣大绿农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日圣食品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福建华圣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监事、福建省美其乐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省圣新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光泽县新圣合食品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董事、光泽县圣新能
源有限 责任公司执行董事、福建圣农食品（浦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圣维生物科 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福建省绿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赤炸风云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福建乐美隆餐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省光泽县兴瑞液化气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福建
圣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西圣泽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傅芬芳女士现任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农业产业商会副会长，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工商
业联合会常委，福建 省青年商会第七届理事会执行会长，福建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会
长。 傅芬 芳女士曾获多项荣誉，主要有：2006 年度福建省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2009 年度“福
建省优秀女民营企业家”荣誉称号，2009 年福建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 荣誉称号，2010 年荣获
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第七届“福建青年五四奖章”荣 誉称号，2013 年福建省劳动模范称号，
2015 年福建省民建社会服务工作优秀个 人奖，2016 中国年度公益人物奖，2016 年福建省非公
有制经济优秀建设者荣誉 称号，2018 年被评为第十七届福建省优秀企业家，2019 年荣获年度

“中国畜牧 影响力人物”。
傅芬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10,819,160 股股份， 通过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 325,961,909 股股份，通过光泽县新圣合食品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9,460,358
股股份， 其直接、 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346,241,427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1,244,405,750 股的
27.82%，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 傅芬芳女士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傅光明先生系父
女关系，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周红先生系姑侄关系，与公司其他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傅芬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傅芬芳女士未受过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公
司章程》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3、陈榕，女，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会计师，经济师。
陈榕女士曾就职于福建银德咨询评估公司、招商银行 福州分行等单位；2001年进入本公司，曾任公司
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陈榕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 834,420 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
1,244,405,750股的 0.07%。 陈榕女士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陈榕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榕女士未受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陈剑华，男，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 陈剑华先生
曾就职于福建华兴证券公司、福建省资信评估公司、华泰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金融企业
单位，负责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制改制、股票发行 上市和企业收购兼并工作；2002 年进入公司
工作。 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兼任福建海圣饲料有限公司董事、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上海银龙食品有限公司董事、浦城县海圣饲料有限公司董事。 陈剑华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268,00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1,244,405,750 股的 0.02%。陈剑华先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其
他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陈剑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剑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廖俊杰，男，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廖俊杰先生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廖俊杰先生于 2008 年进入公司证券部工
作，参与了公司上市筹备、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债券发行、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等多项再融资和资产重组工作，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兼任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浦城县圣农伊博蛋白饲料有限公司监事、福
建圣农食品（浦城）有限公司监事、福建省绿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圣农食品（政和）有限公
司监事、福建圣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廖俊杰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59,000 股股份。 与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
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廖俊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廖俊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廖俊杰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通信地址：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圣农总部办公大楼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354100
办公电话：（0599）7951250
传 真：（0599）7951250
电子邮箱：snljj@sunnercn.com
6、林奇清，1969 年出生，中共党员，中级职称，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林奇清先生自

1991 年至 1994 年 2 月在福建省兽药厂任成本会计，1994 年 3 月至 2002 年 12 月在福建省圣农
实业有限公司任成本会计、主办会计，2003 年至 2015 年历任本公司财务主办、财务经理、会计
部总监，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兼任福建圣农发展（浦城）有限公司监事、圣农发展（政和）有限
公司监事、福建海圣饲料有限公司监事、福建福安圣农发展物流有限公司监事。 林奇清先生直
接持有本公司 59,000 股股份。 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林奇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林
奇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曾丽梅，女，199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曾丽梅女士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丽梅女士于 2014 年进入公司证券部工作，
参与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再融资和资产重组工作，现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曾丽梅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 5,903 股股份。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曾丽梅女士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曾丽梅女士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曾丽梅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通信地址：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圣农总部办公大楼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354100
办公电话：（0599）7951250
传 真：（0599）7951250
电子邮箱：snzlm@sunnercn.com
8、陈碧惠，女，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 陈

碧惠女士自 1994 年进入福建省光泽鸡业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会计、本
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陈碧惠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 36,846 股股份。 与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
查询平台”查询，陈碧惠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碧惠女士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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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下午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
公司监事张玉勋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7 月 8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
方式送达给第六届监事会的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一位职工代表监事。 应参加会议监事
三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三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主席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会议选举张玉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监事会主席张玉勋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六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张玉勋先生简历
张玉勋，男，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张玉勋先生曾就

职于中国电子进出口湖南公司、百胜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现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兼品管
部总监。 张玉勋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2,000� 股。 张玉勋先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
届监事会其他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张玉勋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张玉勋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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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643,440 股， 涉及人数为 91 人，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占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24.73%。
2、 截至 2021 年 7 月 15 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翔鹭钨业”）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 6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已不符合有关激励对象的要
求，该等人员不再符合激励计划的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9,360 股限制性股票应
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鉴于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
数，公司 2020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的增长率低于 45%，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达到《2018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所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拟对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公司拟对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43,44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及回购数量具体包括：（1） 蓝文等 6 名离职员工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9,360 股，回购价格为 5.66 元 / 股，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2）剩余 85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604,080 股， 回购价格为 5.66 元
/ 股。 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该事项已经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8 年 12 月 5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
相应报告，公司监事会就《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中的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审核意见。

2、2018 年 12 月 7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6 日， 公司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
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映。 公
示期满，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说明，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公告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
情况说明》。

3、2018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翔
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
议案，并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披露了《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等文件。

4、2018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
向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将本次激励
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原 112 人调整为 105 人， 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
由 182.22 万股变为 180.82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 164 万股调整为 162.60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总数保持不变。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对本次调整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5、2019 年 2 月 15 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
向 105 名激励对象授予了 162.60 万股限制性股票。

6、2019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 171,626,000 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共计转增 102,975,6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274,601,600 股，同时，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17,162,600.00 元（含税）。 根据《2018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向 105 名激励对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由 162.60 万股增加至 260.16 万股。

7、2020 年 2 月 13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回购
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 8 名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董事会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73,5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同时，由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拟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进行调整，其中回购数量由 73,500 股调整为 117,600 股，回购
价格由 9.23 元 / 股调整为 5.71 元 / 股。

8、2020 年 3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117,600� 股限制性股票。

9、2020 年 5 月 6 日，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限制性股
票 117,600 股已完成回购注销事宜。

10、2020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
6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董事会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3,520 股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鉴于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的增长率低于
30%，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达到《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 公司拟对 91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
643,44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由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拟对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回购价格由 5.71 元 / 股调整为
5.66 元 / 股。

11、2020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数量合计 846,960 股。

12、2020 年 9 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限制性股
票 846,960 股已完成回购注销事宜。

13、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鉴于 6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董事会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9,36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鉴于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0 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的增长率低于 45%，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达到《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规定的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公司拟对共计 91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 643,44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14、2021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合
计 643,440 股。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原因
1、依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八章第三条第三款：“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

而不在公司担任相关职务，在情况发生之日，认定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并根据公司统一安排，由公司按回购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回购注
销。 ”

2、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五、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在 2018
年至 2020 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进行考核，公司业绩考核要求如下：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次解除限售 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 ，2018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
第二次解除限售 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 ，2019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0%
第三次解除限售 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 ，2020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5%

注：上述“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激励计
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若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达成，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按照本计划
规定比例申请解除限售；反之，若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则公司按照本计划相关
规定，以回购价格回购限制性股票并注销。
（二） 回购股票种类
股权激励限售股（A 股）
（三）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数量、价格以及定价依据
1、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股票价格事项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实施了两

次权益分派，具体为：
（a）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71,626,000 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共计转增 102,975,6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274,601,600 股。同时，以
公司总股本 171,626,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17,162,600.00 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 年 6 月 10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9
年 6 月 11 日。

（b）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以及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274,603,816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13,730,190.8 元（含税），由于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至本次权益分
派业务申请日期间，公司对部分激励对象实施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以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根据“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按公司当时总股本折算出每 10 股现金分红 0.500213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18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9 日。

2、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调整情况
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五章第七条的相关规定：“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时，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计划需对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的除外。 ”

(1)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

配股或增发等事项，公司应当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及基于此部分获得的其他翔鹭钨业股票进行回购。 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

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2）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

派息、配股或增发等影响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按下列约定对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的比率；P 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②派息
P＝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应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激励对象支付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 3,649,510.18 元，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出具了司农验字【2021】

21000380090 号验资报告， 对公司截至 2021 年 6 月 1 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情况进
行了审验。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事宜已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完成。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273,639,678 股变更
为 272,996,238 股。 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 次 变 动 数

（股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9,633,540 14.48% -643,440 38,990,100 14.2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34,006,138 85.52% 0 234,006,138 85.72%
三、股份总数 273,639,678 100.00% -643,440 272,996,238 100.00%

注：1、 由于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内， 本次变动前公司股本结构为第二期股权激励回购
注销后的股本结构。

2、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股权分布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
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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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翔鹭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债券代码：128072
2、 债券简称：翔鹭转债
3、 调整前转股价格：15.34 元 / 股
4、 调整后转股价格：15.36 元 / 股
5、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1 年 7 月 16 日
一、关于“翔鹭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公开发行了 3,019,223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翔鹭转债；债券代码：128072）。 根据《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
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
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
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翔鹭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1 年 4 月 28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鉴于 6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公司董事会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9,36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同时，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2018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鉴于以 2017 年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0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的增长率
低于 45%，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未达到《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根据《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 85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对应的 604,08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公司拟对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43,44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及回购数量具体包括：（1） 蓝文等 6 名离职员工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9,360 股，回购价格为 5.66 元 / 股，并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2）剩余 85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604,080 股， 回购价格为 5.66 元
/ 股。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前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273,639,678 股减少
至 272,996,238 股。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根据相关规定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公司应对“翔鹭转债” 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经计算， 本次转股价格由 15.34 元 / 股调整为
15.36 元 / 股。

本次调整转股价格计算方法如下：
P0=15.34 元 / 股，A=5.66 元 / 股，k=-643,440 股÷273,639,678 股 =-0.24%，
P1=（P0+A×k）/（1+k）=[15.34 元 / 股 +5.66 元 / 股×（-0.24%）]/（1-0.24%）=15.3628 元

/ 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则 P1=15.36 元 / 股。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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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21 年上半年发电量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统计，2021 年 1-6 月， 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 288.85 亿千瓦时， 同比上升

21.09%，其中煤电完成 201.25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17.31%，气电完成 25.44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10.77%，风电完成 43.25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61.85%，光伏发电完成 18.91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9.28%；上网电量 274.97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21.28%；上网电价均价（含税）0.51 元 / 千瓦时，基
本与上年持平。

2021 年 1-6 月，公司市场交易结算电量 104.51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40.74%。 其中直供交易
电量（双边、平台竞价）99.80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63.39%；短期交易 2.94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83.75%；跨省区交易电量和发电权交易（合同替代、转让）等 1.77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84.72%。

公司发电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年初受寒潮影响和上年同期疫情影响， 煤电机组发电量同
比增长；以及新能源项目新增容量释放产能，发电量同比增长。

（注： 由于公司 2021 年收购了盐城远中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抱
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涉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对去年同期的发电量、上
网电量等进行了追溯调整。 ）

公司所属各电厂 2021 年 1-6 月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公司/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56.4097 53.6289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36.2920 34.9928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23.6262 22.3462
吴泾热电厂 11.7263 10.8934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6.5126 15.1163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8055 0.6883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 55.2420 52.8199
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6403 0.4529

气电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8.0367 17.5134
马耳他 D3 发电有限公司 2.2292 2.1668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1.0153 0.9200
罗泾燃机发电厂 0.4784 0.4660
哈密燃机 3.5609 3.1045
前滩分布式供能项目 0.1175 0.0727

风电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 1.3029 1.2746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 0.6741 0.6603
天长协合风力发电 0.4327 0.4248
烟台亿豪风力发电 0.4853 0.4789
山西浑源风力发电 1.1937 1.1734
青海格尔木风力发电 0.8556 0.8155
宁夏太阳山风力发电 0.5880 0.5698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 4.7550 4.6808
安徽东至风力发电 0.8059 0.7968
山东庆云风力发电 1.2527 1.2122
黑山风电 0.6398 0.6245
蒋家沙风电 4.1979 4.1514
平南风电 0.5904 0.5763
崔口风电 1.3633 0.9923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5.0044 4.7572
国家电投集团徐州贾汪新能源有限公司 0.8983 0.8793
国家电投集团东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0.4724 0.4644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7.8111 7.6293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6009 1.5727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2.1846 2.0629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陈家港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0.9005 0.8248
滨海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2425 4.9371
江苏东台光伏发电 0.3568 0.3528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1152 0.1140
宿迁协合光伏发电 0.0607 0.0602
江苏泗阳光伏发电 0.0342 0.0338
江苏苏新光伏发电 0.0660 0.0653
江苏海安策兰光伏发电 0.1329 0.1316
嘉兴分布式光伏发电 0.0253 0.0250
内蒙古察右中旗光伏发电 0.3288 0.3219
新疆鄯善光伏发电 0.4115 0.4003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光伏发电 0.3729 0.3658
江苏盐城北龙港光伏发电 0.0871 0.0857
湖北麻城光伏发电 0.3257 0.3229
张北天宏光伏发电 0.1859 0.1818
海安光亚光伏发电 0.0569 0.0563
湖北宜城光伏发电 0.1152 0.1144
广西睿威光伏发电 0.2939 0.2884
日本大阪南港光伏发电 0.0156 0.0153
日本兵库三田光伏发电 0.0346 0.0342
日本茨城筑波光伏发电 0.2465 0.2439
日本伊贺谷光伏发电 0.0097 0.0096
日本那须乌山光伏发电 0.2003 0.1983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田集光伏发电 0.0334 0.0328
秦皇岛宏伟光伏 0.1381 0.1324
秦皇岛冀电光伏 0.1317 0.1270
山东寿光光伏 0.1509 0.1500
山东德州光伏 0.1714 0.1688
贵州盘县光伏 0.3275 0.3231
湖州宏晖光伏 0.3551 0.3528
湖北随州光伏 0.0442 0.0435
山东海阳光伏 0.1252 0.1186
海安滨海光伏 0.0620 0.0609
海安金轩光伏 0.0333 0.0327
海安云星光伏 0.0386 0.0381
宿迁泗洪光伏 0.0901 0.0886
湖南涟源光伏 0.0855 0.0833
湖北孝感光伏 0.2354 0.2335
山东郓城光伏 0.1909 0.1876
漕泾移动式光伏 0.3048 0.3033
湖南华容一期 0.2268 0.2239
湖南华容二期 0.2288 0.2265
广西武鸣光伏 0.3021 0.2975
河南万邦光伏 0.3428 0.3386
湖北荆门光伏 0.1188 0.1180
湖北当阳光伏 0.4670 0.4578
海安升义光伏 0.0046 0.0043
海安天朗光伏 0.0058 0.0054
海安德宇光伏 0.0047 0.0043
马耳他马萨光伏 0.0010 0.0009
马耳他戈佐岛光伏 0.0021 0.0021
马耳他马萨南光伏 0.0072 0.0071
辽宁铁岭新晖光伏 0.1610 0.1601
辽宁铁岭轩诚光伏 0.0806 0.0797
辽宁铁岭旭晨光伏 0.1581 0.1570
辽宁铁岭华荣光伏 0.1581 0.1575
广东肇庆光伏 0.0427 0.0420

光 伏 发
电

云南巧家光伏 0.5950 0.5804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0606 0.0598

国家电投集团盐城大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1509 0.1509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5020 0.4988

国家电投集团洪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2668 0.2668

国家电投集团常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689 0.0689

国家电投集团涟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0.0540 0.0540

国家电投集团高邮新能源有限公司 0.1709 0.1698

苏州和旭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563 0.0563

国家电投集团泗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4957 1.4957

上海电力盐城楼王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426 0.0418

盐城远中能源有限公司 0.0378 0.0378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抱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0522 0.0522

浙江富阳等五个区域集中连片光伏电站 0.0746 0.0746

浙江杭州桐庐白云源光伏电站 0.0171 0.0171

浙江杭州桐庐高而基钢构光伏电站 0.0081 0.0081

浙江杭州桐庐杭万汽车部件光伏电站 0.0139 0.0139

浙江杭州桐庐中科赛思光伏电站 0.0089 0.0089

浙江杭州余杭博创机械光伏电站 0.0126 0.0126

浙江杭州余杭嘉美国际光伏电站 0.0183 0.0183

浙江杭州余杭美术地毯光伏电站 0.0060 0.0060

浙江杭州余杭光伏电站 0.0562 0.0562

浙江杭州富阳易世达光伏发电站 0.0268 0.0268

浙江湖州安吉澳宏容器光伏电站 0.0043 0.0043

浙江湖州安吉华菲光伏电站 0.0078 0.0078

浙江湖州安吉光伏电站 0.2791 0.2791

浙江绍兴上虞桑尼光伏电站 0.0395 0.0395

浙江省金华市兰棉一期光伏电站 0.0665 0.0665

浙江慈溪一期光伏电站 0.1144 0.1144

浙江杭州桐庐正久机械光伏电站 0.0047 0.0047

浙江杭州桑尼富阳光伏电站 0.0469 0.0469

浙江台州天台银轮光伏电站 0.0319 0.0319

浙江湖州德清远大光伏电站 0.0604 0.0604

浙江宁波象山光伏电站 0.0632 0.0632

浙江杭州桐庐天元机械光伏电站 0.0058 0.0058

浙江省衢州常山光伏电站 0.0482 0.0482

浙江衢州龙游光伏电站 0.0392 0.0392

浙江金华兰溪兰棉二期光伏电站 0.0383 0.0383

浙江省温州泰顺光伏电站 0.0483 0.0483

浙江金华桑尼光伏电站 0.0244 0.0244

浙江嘉兴等区域光伏电站 0.2005 0.2005

浙江省平湖新埭光伏电站 0.0181 0.0181

浙江省舟山金塘光伏电站 0.0115 0.0115

浙江浦江光伏电站 0.0590 0.0590

浙江绍兴柯桥光伏电站 0.0214 0.0214

浙江绍兴诸暨光伏电站 0.0067 0.0067

浙江台州三门光伏电站 0.0784 0.0784

浙江湖州安吉长虹光伏电站 0.0380 0.0380

浙江丽水松阳一期光伏电站 0.0331 0.0331

浙江宁波北仑一期光伏电站 0.1439 0.1439

浙江金华市金华山工业园区一期光伏电站 0.1456 0.1456

浙江省嘉兴海盐光伏电站 0.0085 0.0085

浙江杭州大江东光伏电站 0.0233 0.0233

浙江江山帷盛光伏电站 0.0323 0.0323

浙江永康宏伟光伏电站 0.0123 0.0123

浙江桑尼淳安光伏电站 0.0517 0.0517

浙江省衢州光伏电站 0.0267 0.0267

浙江三门汇普光伏电站 0.0106 0.0106

广西崇左龙州光伏电站 0.2280 0.2280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 （一期） 0.5092 0.5091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 （二期） 0.6637 0.6636

浙江衢州通恒光伏电站 0.0127 0.0127

青田龙脊光伏电站 0.1219 0.1219

新康光伏电站 0.0689 0.0689

建德晶科光伏电站 0.0798 0.0798

浙江绍兴上虞惟精光伏电站 0.0322 0.0322

浙江兰溪万舟三期光伏电站 0.0208 0.0208

广西龙州小湾 （二期 ）光伏电站 0.1414 0.1414

王牌光伏电站 0.0042 0.0042

光 伏 发
电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电厂”），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阚山电厂”），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燃机”），上海长兴岛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岛热电”）另有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其中外高桥电厂自发自用
光伏发电量 24 万千瓦时，阚山电厂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 198 万千瓦时，长兴燃机自发自用光
伏发电量 25 万千瓦时，长兴岛热电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 14 万千瓦时。

二、2021 年上半年装机容量情况
2021 年第二季度，公司新增控股装机容量 14.73 万千瓦。 其中：
日本那须乌山光伏投产 4.75 万千瓦，浙江江山王牌光伏投产 0.204 万千瓦，浙江杭州余杭

美术地毯光伏 0.0165 万千瓦，浙江慈溪鸿志远光伏投产 0.16 万千瓦，江苏如东 H4 海上风电投
产 6.8 万千瓦，江苏如东 H7 海上风电投产 2.8 万千瓦。

截至 2021 年 6 月底， 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 1706.47 万千瓦 ， 清洁能源占装机规模的
50.03%，其中：煤电 852.80 万千瓦、占比 49.98%，气电 239.82 万千瓦、占比 14.05%，风电 313.89
万千瓦、占比 18.39%，光伏发电 299.96 万千瓦、占比 17.58%。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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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13 日发行了 2021 年度第九期超短期
融资券，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九期超短
期融资券

债务融 资工具 简
称 21 沪电力 SCP009

代码 012102522 债务融 资工具 期
限 121 日

计息方式 付息固定利率 发行总额 27 亿元/人民币

起息日 2021 年 7 月 14 日 兑付日 2021 年 11 月 12 日

发行价格 100 元/百元 票面利率
（年化） 2.52%

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募集
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